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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民政厅关于持续深入高质量推进
地名信息库质量建设行动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：

自 2月份民政部部署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质量建设行动以

来，市、县两级民政部门认真贯彻民政部、省民政厅部署安排，

自觉克服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和疫情影响等不利因素，紧

盯任务目标，扎实推进实施。截至 4月 10 日，全省累计完成县

级审改数据 23.29 万条，市级审核数据 9.82 万条，省级审核数

据 2.81 万条，占比分别达到 100%、42.2%、12.1%，其中市、县

两级均按期按进度要求完成任务，省级审核任务已完成过半，

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。根据民政部国家地名信息库质量建设

行动工作专班有关部署要求，为持续深入高质量推进地名信息

库质量建设行动，现将下步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持续提升数据质量

通过前期的工作，全省地名信息质量得到较大程度改进提

高，但梳理总结审核情况看，数据中仍然存有一定的问题需要

解决，表现在：（1）拼写方面：体现在多音字的标注（含音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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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部分同一地理实体（或同一专名）标注读音不同，还存有

标注非规范读音现象。（2）设立时间方面：较为突出的是政区、

村（居）名委员会，填写的时间与设立时间或最终定名时间不

一致。（3）属性信息方面：一是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来历、含

义、沿革与其对应居民点的相关信息高度雷同，或直接引用后

者信息内容；二是跨界自然地理实体的来历、含义、沿革等信

息，不同政区登记内容差异明显；三是部分地名的来历、含义

内容上重复记述较多，文字不够简练；四是部分地名沿革中缺

少设立时间或命名更名时间，还有的内容过于简单，未经考证

随便使用“历史沿用至今”代替；五是部分地名的历史沿革字

段描述起止点不完善，时间节点不连贯或有缺失；六是公元纪

年或标点符号使用错误。（4）位置信息方面：部分点状地名位

置错误明显；部分线状跨界地名未标注至边界临界点。各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要在 4月底前，继续推进实施“回头看”，重点关

注、摸排和整改上述问题，做到举一反三、引以为戒，切实把

问题降低到最低限度，全面提升数据质量；对于省级审核中反

馈的疑问或退回的问题数据，要及时应对和解决，提高工作成

效。

二、扩大审核数据占比

依照民政部专班相关部署，结合我省工作实际，经研究决

定分别提高省、市两级审核占比。一是市级审核占比提高至 50%

以上。目前全省市级审核平均占比为 42.2%，淄博、潍坊、德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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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3市已达到 50%以上，其他 13 市尚有不同差距，需要进一步

提高审核占比。工作完成时限为 4月 25 日。二是省级审核占比

提高至 30%，由省审核组承担实施，并同步完成跨市界自然地理

实体名称的整合、审核工作。工作完成时限为 4月 30 日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地名信息库质量建设，切

实落实质量建设主体责任，扎实组织数据审核和“回头看”，按

照最新安排持续扎实推进，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目标任务。

一是聚焦工作重点。要全面掌握本地区地名数据质量状况，

把握本级工作重点和核心目标，瞄准数据中存在的质量问题，

采取得力措施推进解决。综合发挥权威数据的作用，搜集利用

好现有的数据成果资源，为问题解决提供强力支撑。对于未列

为重点审核的字段内容或非重点的细节问题，可在行动结束转

入日常维护后推进解决。

二是严格数据质量。要增强责任意识，严格落实数据质量

标准和要求，认真细致审核修改完善数据，坚持注重质量、精

益求精，防止重进度、轻质量，或流于形式、走过场。审核时

要继续坚持“能改不退”的原则，尽可能将问题解决在本级；

对于存在问题严重或数量较多的，退回所在地并限期整改，并

计入考评专项行动计分清单，整体工作质效列入年底重点民政

工作综合评估内容。

三是科学规范推进。各地要科学统筹工作任务，综合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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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面优势力量，优化工作方式方法，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采

取集中作业、集中攻关，分工协作、交叉互审，样板示范、分

类作业，成果共享、数据比对等，切实提高工作质效。要依照

操作手册和工作指南明确的方法步骤，规范操作实施，防止盲

干、蛮干；自主“撤回”修改数据时，要贯彻落实“一日一清”

原则，当日撤回修改的数据要当日完成修改并提交，禁止一次

性、大批量撤回数据，或未经沟通越级撤回数据。

四是强化指导沟通。上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民政部门

指导，搞好工作调度和技术支持，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指导意

见，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和疑问。要充分发挥业务工作平台、

微信群、QQ 群的作用，及时交流解答工作中遇到的疑惑问题。

省审核组继续编发情况通报，集中对倾向性问题发出预警，提

出解决办法措施或要求。各级要加强数据安全监管，落实数据

安全责任，规范管理使用平台用户账号、登录密码，强化底线

思维和风险意识，有效防止危害数据安全的问题发生。

山东省民政厅

2022 年 4 月 12 日


